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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97,756,63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送红股0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迦南科技 股票代码 3004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晁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瓯北街道江楠大道1188号

传真 0577-67976666

电话 0577-67976666

电子信箱 dsb@china-jian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业务为制药装备，是国内知名的口服固体制剂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具体业务板块可细分为口服固体制剂设备及

智能工厂业务、生物及无菌制剂用水设备及配液系统工程业务、智慧物流业务、医药研发服务及机器人业务等；具体主要产品包括粉体工

艺设备、固体制剂设备、中药提取设备、流体工艺设备、智能物流系统、医药研发一致性评价及检测服务、智能机器人等，主要应用于制药

行业，还可应用于保健品、食品、酒、化妆品及新能源等相关领域行业用户。 目前公司可以为制药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集成化、智能化

的固体制剂智能工厂整线设备及配套工艺设计方案，具备工艺设计能力及核心设备的研发、制造能力。

其中，公司生物及无菌制剂用水设备及配液系统工程业务运营载体是控股子公司上海凯贤。 上海凯贤主要为生物制剂及制药行业提

供专业的流体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制药用水设备及工程、制药配液系统等流体工艺设备。

公司智慧物流业务运营载体是控股子公司迦南飞奇。 迦南飞奇是一家专业的智能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包括工业

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立体仓库、智能仓储物流系统等，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医药及新能源等领域。

公司医药研发服务业务运营载体是全资孙公司比逊医药。比逊医药依托公司在制剂设备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制药企业客户提供医药

研发服务，以进一步提升对客户全方位需求的服务能力。具体业务包括化学药品固体制剂、注射剂等一致性评价服务、改良型创新药技术

开发服务、中药固体制剂技术改进与质量标准提升及检测服务等。 该公司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医药研发和检测体系。

公司机器人业务运营载体是控股孙公司浙江万兔。 浙江万兔是一家提供专用机器人及软件产品的综合方案服务商，致力于研发专用

机器人及其制造，主要产品包括自主移动机器人、四向穿梭机器人等，目前主要客户为制药企业，该公司仍在不断优化产品体系，拓宽产

品应用场景。

未来，随着高端仿制药制药企业产能扩张及智能工厂项目推进、生物产业创新药规模扩张和智慧物流行业、药物研发外包及检测行

业以及专用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公司的口服固体制剂设备及智能工厂业务、生物及无菌制剂用水设备及配液系统工程业务、智能仓

储物流系统业务、医药研发服务及检测业务、专用机器人业务等将继续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二）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采用定制化生产的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面向制药企业，因客户厂房、工艺、产能等的具体需求差异造成各制药企业对制

药设备的需求差异较大，即使是同一类型的设备，也存在规格、配置、功能等方面的需求差异，这导致公司需要根据客户所提供的具体需

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甚至参与到客户的厂房、生产线的布局设计中，整个过程需安排专门人员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安装、调试、维修等服

务，并需建立起与之对应的研发模式、采购模式、生产模式和销售模式。 公司通过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及专业的配套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进而实现企业自身的盈利。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与行业因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5）指出：一要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二要提升中药材

产业发展水平。 三要加快推进中药产业转型升级。 四要推进中药药品价值评估和配备使用。 五要推进中药科技创新。 六要强化中药质量

监管。 七要推动中药开放发展。 八要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

《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2024）指出：发展创新药关系医药产业发展，关系人民健康福祉。要全链条强化政策保障，统筹

用好价格管理、医保支付、商业保险、药品配备使用、投融资等政策，优化审评审批和医疗机构考核机制，合力助推创新药突破发展。 要调

动各方面科技创新资源，强化新药创制基础研究，夯实我国创新药发展根基。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3）提出：到2025年，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中医药防病治病水平明显提升，

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中医药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高素质中医药人才队伍逐步壮大，中药质量不断提升，中医药文化大力弘

扬，中医药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中医药成为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2022）提出：到2025年，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健全，重大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防控应对能力显著提升，中医药独特优势进一步发挥，健康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人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基础上继续提高1

岁左右，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同比例提高。展望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卫生健康体系，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更加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人均健康预期寿命逐步提高。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2022）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动力，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展望2035年，按照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我国生物经济综合实力稳

居国际前列，基本形成技术水平领先、产业实力雄厚、融合应用广泛、资源保障有力、安全风险可控、制度体系完备的发展新局面。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2022）提出：到202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2022)提出：到2025年，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中高速增长，前沿领域创新成果突出，创新驱动力增强，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药械供应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国际化全面向高端迈进。 展望2035年，我国医药工业实力将实现整体跃升，创

新驱动发展格局全面形成，成为世界医药创新重要源头，在全球医药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实现更高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全

面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坚实保障。

《“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2022）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与中医药管理体制相适应、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与医

疗健康融合协同的中医药信息化体系；完成中医药政务信息化网络建设，实现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互联互通；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有影响的试点示范;中医医疗智慧化水平明显提升。

《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2021）提出：“十四五”时期，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合作建

设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颁布3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打造10个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品牌项目，建设50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和一

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加强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服务平台建设，组派中医援外医疗队，鼓励社会力量采用市场化方式探索建设中

外友好中医医院，到2025年，中医药政府间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科技研发、文化传播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中

医药产业国际化水平不断增强，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明显成效。 确立了中长期发展目标：展望2035年，中医药融入更

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主流医学体系，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卫生健康、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的

多元价值充分发挥，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格局基本形成。

《“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提出：展望2035年，我国科学、高效、权威的药品监管体系更加完善，药品

监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药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升，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标准、制度体系全面形成。 药品审评审批效

率进一步提升，药品监管技术支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明显提高，有效促进重大传染病预防和难治疾病、

罕见病治疗。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产业层次显著提高，药品创新研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优秀龙头产业集群基本形

成，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基本实现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十四五”期末，中药传承创新发展迈出新步伐，中医药理论、

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初步建立，逐步探索建立符合中药特点的安全性评价方法和标准体系，中药现代监管体系更

加健全。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21）提出：到2025年，我国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

地。一批机器人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取得突破，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关键零部件性能和可靠性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机器

人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超过20%。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及一大批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建

成3～5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实现翻番。到203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综合实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机器人成为经

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

《关于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提出：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药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将适宜的中药和中医医

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加强中医药服务价格管理，完善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政策，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关于结束中药配方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2021）发布，标志着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向省级试点企业以外的符合条件的企业开放。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21）提出，中医药有望获医保支持，同时纳入保护品种范

围，中医药有望迎来行业性发展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年修订）》于2019年12月开始实施，国家药监局同步出台了《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等配套政策，取消了原有的药品GMP、GSP认证，同时推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备案管理等多项改革，全面加强药品违法行为的查处，以提升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7）正式施行，从政策上体现了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大力支持，也将大力促进制药企业对中药提取

类相关设备的需求。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提出：到2020年，中医药产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中药工业总产值占医药工

业总产值30%以上，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到2030年，中医药工业智能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进

一步增强，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统筹协调发展、生态绿色发展、包容开放发展和人民

共享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2016）提出：重点发展连续化固体制剂生产设备，先进粉体工程设备，高速智能包装生产线等，提高制药

设备的集成化、连续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发展系统化成套设备，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中国制造2025》（2015）提出：通过政府引导、整合资源，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

创新等五项重大工程，实现长期制约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突破，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2022）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 展望

2035年，现代物流体系更加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物流企业成长壮大，通达全球的物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更加有力，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5年）》（2021）提出，到2025年，初步建立畅通高效、协同共享、标准规范、智能绿

色、融合开放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培育一批有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商贸物流企业，商贸物流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显著提高，商贸物流网络更加健全，区域物流一体化加快推进，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商贸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商贸服务

业和国际贸易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

《关于组织实施生物医药合同研发和生产服务平台建设的通知》（2018）提出，在药学研究、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新药临床研究等细

分领域建设合同研发服务平台，优先支持能提供多环节、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性一体化合同研发服务平台；重点支持创新药生产工艺开发

和产业化、已上市药物规模化委托加工等合同生产服务平台建设。

从以上政策可见，公司所处的制药设备制造行业长期以来都是医药工业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属于产业政策支持领域；且近年来，化学

药产业、中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智能物流产业、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及机器人等产业一直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除此之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2016）和《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

作的公告》（2020）等政策的实施将加速促进制药企业对化学药品仿制药固体制剂设备的需求；上述行业政策对于我国制药装备行业及

公司的中长期经营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获得良好发展的政策环境。

2、公司自身优势

1）公司积累了以优质制药企业为主的大量客户资源，覆盖我国除台湾、澳门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并且延伸至全球50多个国家。

2）公司部分产品基本可以替代进口产品，技术研发力量可以满足国际及国内高端客户的需求。

3)�公司在保证现有客户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挖掘新客户，凭借高附加值的整线设备提供能力和良好的口碑服务于客户，

公司整线设备提供能力和品牌亦成为业绩驱动的重要因素。

4）公司全产业链服务能力驱动业绩增长，公司业务范畴已形成从信息咨询、药学研究、设备支持、临床试验为一体的全产品服务研发

链条。具有系统化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能力，能满足各类客户跨领域业务打包整合的需求，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而且公司将继续通过内

生和外延增长的方式，逐步构建和提升在药品信息咨询服务、药学研究、临床试验及制药技术设备产品等领域的服务能力，完善公司各业

务板块和产业链，全面提升公司综合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及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2,481,852,793.98 2,597,903,543.28 -4.47% 2,500,027,85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1,947,163.35 1,015,680,184.47 3.57% 1,039,113,651.76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383,110,540.27 1,047,093,891.26 32.09% 1,103,431,0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66,978.88 -23,433,467.29 254.77% -75,201,4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21,357.24 -37,671,346.46 173.06% -85,398,06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63,611.61 -62,974,373.07 289.70% 68,616,35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240.00%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240.00% -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2.28% 5.79% -6.94%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18,746,520.01 333,889,228.62 297,840,355.98 532,634,4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87,478.11 17,930,290.46 3,127,901.30 21,196,26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6,653,766.93 15,524,833.08 2,672,564.54 15,977,72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149,625.11 62,524,923.79 4,546,225.88 134,542,087.0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71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68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迦南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1% 75,693,200.00 0.00 不适用 0.00

方亨志 境内自然人 9.98% 49,68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方志义 境内自然人 4.51% 22,440,000.00 16,830,000.00 不适用 0.00

方正 境内自然人 1.50% 7,480,000.00 5,610,000.00 不适用 0.00

黄斌斌 境内自然人 1.35% 6,732,000.00 5,049,000.00 不适用 0.00

葛志坚 境内自然人 0.60% 3,009,606.00 0.00 不适用 0.00

方策 境内自然人 0.59% 2,953,900.00 0.00 不适用 0.00

周真道 境内自然人 0.57% 2,861,188.00 2,145,891.00 不适用 0.00

曹敏 境内自然人 0.53% 2,650,022.00 0.00 不适用 0.00

庄丽芬 境内自然人 0.33% 1,631,07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迦南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方亨志、方志义为迦南集团的股东和公司股东。 3、方正为公司董事、董事长、总裁，方志义

为公司董事、副董事长，黄斌斌为公司董事。4、方亨志、方志义为兄弟关系，方亨志与方正、黄斌斌为父子关系，方志义与方策

为父子关系。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方正）：

2025年4月1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8,0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送红股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晶雪节能 股票代码 3010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兰

办公地址 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丰泽路18号

传真 0519-88061325

电话 0519-88061278

电子信箱 zqb@jingxu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冷库和工业建筑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及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持续的技术改进、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实现了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为冷库和工业建筑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具体分为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和冷库门、工业建筑门、升降平

台等配套产品，其中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是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建造各类冷库、生产厂房和制造车间，其下游客户（含最终业主客户）广泛分布在制冷设备及工程、建筑工程承

包、食品饮料及餐饮、物流仓储、商贸零售、医药制造、精细化工、精密电子、家用电器、能源电力、汽车船舶等诸多行业，为其提供围护系统

解决方案，并与冷库制冷系统、控制管理系统等组成冷库系统和工业建筑节能厂房系统，用于需要恒温环境的果蔬食品、药品疫苗、精密

电子等商品的生产、储存和物流。

公司主要产品列表

产品类别 产品系列 具体产品 运用领域

金属面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

PUR硬泡夹芯板、PIR硬泡夹芯板、 岩棉夹

芯板等冷库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及配件

单槽诺玛式冷库板

冷链物流行业

双槽诺玛式冷库板

挂钩式冷库板

岩棉PUR/PIR混合夹芯板

黑晶板等

岩棉夹芯板、 玻璃丝绵夹芯板等工业建筑

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及配件

岩棉有缝外墙板

工业建筑行业

岩棉无缝外墙板

岩棉内隔墙板

岩棉屋面板

玻璃丝棉屋墙板等

冷库门、工业建筑门、升降平

台等配套产品

冷库门、工业门、升降平台等

电动平移门

冷链物流行业及工业建筑行业

轻型平移门、电动移门、电动垂直移门、半埋门、水

平风幕机、工业滑升门、工业快卷门垂直平台等

（二）经营模式

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和研发模式是公司运营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公司的竞争力和效率。 公司通过以下经营模式，实现了采购与

生产联动的供应链整合，实现了产研销闭环。

1.采购模式：公司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结合基础备料”的方式进行原材料采购，依据待生产订单的相关原材料计划耗用量和历年同

期备料数据综合判定。采购部门根据生产计划表、仓库储存量情况及各部门的采购物资申请单编制采购计划。 采购计划经相关负责人批

准后，根据招标、议标采购或者供应商比价等不同采购流程，采购部门履行相关程序后向最终确定的合格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或签订采

购合同。

2.生产模式：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计划部门根据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或者订单编制生产总计划，公司

各生产部门根据生产总计划制定具体生产分计划并组织生产。 公司销售部门、 生产部门以及质量管理部门对生产进度及结果进行严格

的监督和控制。

3.销售模式：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料为定制化的非标产品，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为直接销售。 公司的围护系统节能隔热保温材

料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冷库/工业建筑业主用户或者冷库/工业建筑制冷设备、建造工程承包商。公司产品的销售一般需经过建设咨询、方

案设计和合同签订三个阶段，由销售部门会同技术研发、生产工程、商务管理等部门合作完成。

4.研发模式：公司设有研发部，负责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其职能包括节能保温板材、工业门冷库门等产品的新工艺技术的研究、立

项和开发等。 公司的研发是以研发项目小组的形式进行，根据公司的年度研发计划，研发部成立各研发课题小组并由其统一管理。

（三）市场地位

公司具有冷库围护系统的设计、生产、安装和维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能力，是国内知名的冷库节能围护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凭

借技术领先性、品牌公信力及全产业链服务能力，公司已稳居国内冷库围护系统行业第一梯队。 其市场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核心技术领先：公司已经拥有节能隔热保温夹芯板六条连续发泡生产线和多条非连续发泡生产线，公司目前核心产品节能保温板

材的多数技术指标（如隔热性能、防火等级等）领先于国内同行，部分技术指标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生产的各类节能保温板材产

品通过了美国FM认证，是国内节能板材领域里通过该认证品种规格最多的企业。

2、产品覆盖广泛：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制冷设备、物流仓储、医药制造、精密电子等诸多行业，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与专业化的制

冷设备供应商、冷库/工业建筑工程建设商、冷链物流运营商以及食品加工、餐饮、商场超市等众多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公司形成合作关系，

客户黏性较强。

3、研发与创新实力雄厚：公司建有江苏省冷链物流设备与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冷链物流装备与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江苏

省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平台，研发模式以项目小组形式推进，聚焦节能材料与工艺创新，结合智能制造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契合国家“双

碳” 战略方向。

4、标准制定参与度及获奖情况：参与了二十七项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起草修订，提升了行业话语权。 公司参与的科技项目获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三等奖。“晶雪”商标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已获得“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全国质量标杆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23年度国家绿色工厂” 、“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等

多项国家及省级荣誉，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首批参加“千企百城”商标品牌价值提升行动的商标品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1,533,689,425.56 1,815,480,343.44 -15.52% 1,660,407,84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39,338,297.90 831,420,815.41 0.95% 803,046,200.14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117,398,653.52 1,152,098,034.96 -3.01% 902,517,68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949,125.11 38,194,359.37 -21.59% 39,757,07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53,384.62 32,604,561.87 -16.41% 33,137,93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322,318.92 36,680,227.19 -215.38% 4,869,558.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73 0.3537 -21.60% 0.36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73 0.3537 -21.60% 0.36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4.68% -1.09% 5.0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6,692,186.35 260,914,404.84 194,688,104.99 555,103,95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50,504.20 10,876,217.44 3,358,134.56 11,464,26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99,745.66 10,829,499.35 3,353,502.36 8,970,63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9,674,267.12 -38,573,599.11 59,977,837.03 15,947,710.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4,328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9,579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晶雪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51% 37,270,530.00 0.00 不适用 0.00

冰山冷热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91% 16,101,720.00 0.00 不适用 0.00

常润实业公

司

境外法人 14.06% 15,187,500.00 0.00 不适用 0.00

常州市同德

投资管理中

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2% 4,880,250.00 0.00 不适用 0.00

MORGAN

STANL

EY�&�C

O.�INT

ER-

NATI

ONAL�

P

LC.

境外法人 0.54% 582,508.00 0.00 不适用 0.00

#薛浩阳 境内自然人 0.41% 448,000.00 0.00 不适用 0.00

胡树青 境内自然人 0.28% 300,600.00 0.00 不适用 0.00

翟淑萍 境内自然人 0.25% 272,300.00 0.00 不适用 0.00

#许安青 境内自然人 0.24% 272,300.00 0.00 不适用 0.00

孙公海 境内自然人 0.23% 239,8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常州晶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常州市同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贾富忠和顾兰香夫妇控制，为一致行动

人；常润实业公司实际控制人贾毅为贾富忠侄子，常润实业公司与常州晶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常州市同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具有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冰山冷热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6,093,320 14.90% 8,400 0.01% 16,101,720 14.91%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010� � � � � � � � �证券简称：晶雪节能 公告编号：2025-011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25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6,237,6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送红股0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安科技 股票代码 30078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军 单国轩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经济开发区汇

盛路289号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经济开发区汇

盛路289号

传真 0574-88687376 0574-88687376

电话 0574-88687377 0574-88687377

电子信箱 cj@china.nblian.com michael_shan@china.nbli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注塑产品以及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集产品工业设计、精密模具设计、制造、注塑、喷涂以及组装等于一

体的专业精密制造企业。 公司秉承“技术创造价值、技术引领市场”的经营理念，本着“团结、创新、实效、精进” 的企业精神，依托在注塑

产品及精密注塑模具设计、加工、装配、检测等方面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已发展成为规模化的“模塑一体化”生产企业。

（二）公司主要产品介绍

公司主营业务由注塑产品和精密注塑模具构成，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玩具日用品、汽车配件和医疗器械等领域。公司主要

产品及用途如下：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997,670,574.97 656,930,914.99 51.87% 489,178,37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82,652,922.42 399,126,301.33 96.09% 323,116,292.19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511,795,420.38 469,477,982.48 9.01% 490,860,00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5,811,468.54 75,702,236.07 -13.07% 79,210,37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219,520.80 71,057,756.45 -19.47% 77,602,95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377,261.43 87,906,874.97 7.36% 99,314,233.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79 -25.14% 1.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79 -25.14% 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8% 20.96% -9.88% 27.95%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3,076,237.11 137,275,909.62 127,878,254.41 133,565,01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954,048.08 12,791,495.51 14,463,249.80 20,602,67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95,171.27 10,329,995.09 12,336,583.85 18,457,77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786,653.48 -1,955,832.83 21,541,267.80 56,005,172.9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8,489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05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铪比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48% 31,200,000.00 31,200,000.00 不适用 0.00

李士峰 境内自然人 6.02% 3,385,000.00 3,385,000.00 不适用 0.00

邱翌 境内自然人 6.02% 3,385,000.00 3,385,000.00 不适用 0.00

陈荣平 境内自然人 1.39% 780,000.00 780,000.00 不适用 0.00

陈军 境内自然人 0.81% 455,000.00 455,000.00 不适用 0.00

王春飞 境内自然人 0.78% 441,036.00 0.00 不适用 0.00

巢湖旗山中

智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74% 417,600.00 417,600.00 不适用 0.00

袁宏珠 境内自然人 0.69% 390,000.00 390,000.00 不适用 0.00

傅志存 境内自然人 0.69% 390,000.00 390,000.00 不适用 0.00

张磊 境内自然人 0.69% 390,000.00 390,00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浙江铪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士峰、邱翌分别持有其 51%、49%股权；

2、李士峰与邱翌系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无需特别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383,949,81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3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康生物 股票代码 3004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慧萍 邬晓晗

办公地址 宁波市鄞州区金达南路1228号 宁波市鄞州区金达南路1228号

传真 0574-88178518 0574-88178518

电话 0574-88178818 0574-88178818

电子信箱 mksw@nbmksw.com mksw@nbmksw.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体外诊断产品的代理业务，并提供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 公司始终坚持“以体外

诊断仪器为引擎，体外诊断产品为核心，体外诊断产品+诊断服务协同发展”的战略，不断提升试剂、仪器、原料三大专业技术的创新能力

及医学诊断服务的创新水平，积极推进主要产品线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以更好地满足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诊断需求。

（2）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体外诊断试剂、体外诊断仪器及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

①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具备研发生产体外诊断仪器、试剂、校准品和质控品的系统化专业能力，已完成从生物原材料、体外诊

断产品到专业化检测服务的上下游产业链布局。公司产品种类丰富，产品线涵盖生化、化学发光、质谱、精准血脂、血球、POCT、分子诊断、

尿液等领域。 同时公司与日立、罗氏、赛默飞等国际知名品牌形成战略合作，以更好地满足各级医疗机构、体检中心及独立医学实验室等

客户的需求。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国内已取得459项体外诊断试剂产品注册证（如无特别说明含一类，下同）、49项体外诊断仪器产品注册证。

公司主要产品如下：

②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

公司旗下10余家医学检验所可提供包括生化、免疫、质谱、微生物、细胞遗传、分子病理、基因检测、临床科研、药物研究等检验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旗下医学检验所围绕“聚焦八大平台，持续降本增效，赋能驱动发展” 开展工作，聚焦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检验中心态

势，落实八大平台项目推广策略，夯实产品能力，强化“产品+服务”医学诊断整体化解决方案提供能力。

③智慧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基于ISO15189质量管理体系的智慧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包含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以及实验室智慧

管理平台（MS-iLab）两大系统，集成区域检验平台、区域数据平台、供应链智能仓储（SPD）、区域质量管理（MQ-Control）、智慧办公

等多个软件模块，搭配公司丰富的自产产品、代理产品供应体系，以及完善的美乐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全面解决方案，助力县域医共体及

区域检验更加智能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检验结果互认” 。

（3）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242.45万元，同比减少7.61%，主要系代理产品及检测服务收入下降所致。随着医保控费不断深入，

集采扩围，体外诊断行业增速放缓，公司积极调整策略，优化产品结构，自产产品实现收入83,715.67万元，与上年同期持平。 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799.72万元，同比增长0.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2,

040.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67%。

公司将继续坚持“以体外诊断仪器为引擎，体外诊断产品为核心，体外诊断产品+诊断服务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持续投入研发，进

一步丰富自产产品种类，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质量及市场竞争力。 同时通过精细化管理、规模化生产和供应链优化等措施，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使公司产品在集采中更具优势，以进一步巩固及扩大市场份额。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3,705,114,506.80 3,489,185,937.99 6.19% 3,583,676,41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39,828,873.18 2,714,933,902.95 8.28% 2,510,065,477.78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742,424,499.51 1,885,869,216.24 -7.61% 2,489,086,21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997,230.71 256,551,420.89 0.56% 198,527,03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0,406,109.61 195,625,371.44 12.67% 170,266,305.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812,147.65 633,532,150.35 -37.21% 564,665,289.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7 0.00% 0.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7 0.00%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4% 9.82% -0.68% 8.20%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81,512,053.72 467,612,970.99 457,584,796.66 335,714,67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096,771.20 99,366,467.79 45,900,372.79 33,633,61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4,741,880.67 85,586,354.26 43,010,349.08 27,067,52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49,804.16 91,292,383.53 8,597,435.46 288,772,524.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6,7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048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邹炳德 境内自然人 28.36% 108,897,635.00 81,673,226.00 不适用 0.00

宁波美康盛德

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1% 39,988,209.00 0.00 不适用 0.00

陈朝红 境内自然人 4.99% 19,149,991.00 0.00 不适用 0.00

邹继华 境内自然人 3.26% 12,508,700.00 9,531,525.00 不适用 0.00

黄迎节 境内自然人 0.40% 1,52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王金奎 境内自然人 0.36% 1,392,600.00 0.00 不适用 0.00

马明明 境内自然人 0.34% 1,302,200.00 0.00 不适用 0.00

裘柯 境内自然人 0.34% 1,300,400.00 0.00 不适用 0.00

刘宜林 境内自然人 0.32% 1,220,200.00 0.00 不适用 0.00

宋扬 境内自然人 0.32% 1,209,7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邹炳德先生是宁波美康盛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邹继华先生是邹炳德先生的胞弟；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调整杭州倚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倚天” ）股权交易对价事项

2019年12月30日，公司与姚丹华、高俊顺、许志良、陈敬、杭州昆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倚天共同签署了《关于〈杭州倚

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各方对关于杭州倚天原股东收回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和固定资产、存货变现等做了约定。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12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经公司2020年1月17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141、2019-139、2020-007）。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协议约定的事项中，杭州倚天已收回相关款项金额为32,202.82万元，其中应收账款已收回28,779.21万元（占

《补充协议二》中约定的应收回应收账款的97.33%），其他应收款已收回3,423.61万元；存货账面余额21.73万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7.90

万元。鉴于姚丹华等人未按照协议约定将杭州倚天相关款项如期收回，也未履行补足及收购义务，上述行为已违反了《补充协议二》的约

定，侵害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杭州倚天的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挽回或减少公司损失，公司已就该事项向提起了诉

讼，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收到姚丹华执行款，共计人民币3,080.71万元，该案件已结案并执行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重要事项”中“十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二）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

2023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3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2023

年12月18日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日，以6.13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8名激励对象授予

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4年

1月，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上市日期为2024年1月

16日。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共计增加股本95万股，公司总股本由38,299.9815万股变更为38,394.9815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8,

299.9815万元变更为人民币38,394.9815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进行了验资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 公司已于2024年1月25日办妥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2023-085、2023-089、2023-090、2024-006、2024-010）。

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成，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

应的调整。 同时，同意确定以2024年12月13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1名激励对象授予40.0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6.0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3、2024-074、

2024-075、202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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